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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自然保护地是我国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明确2025年前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工作，重点解决重叠设置、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技术标准尚属空白，组织编写《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指南》（以下或简称《指南》）意义重大，以期为当下省级层面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2工作简况

2.1任务来源

为规范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加快推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湖南省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湖南省林业局提出编制《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指南》计划，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院承担该指南的研究及编制工作。
2.2工作过程

本《指南》的研究及编制期限为2019年12月至2021年8月，分为资料收集、编写、征求意见、报批和地方标准编制5个阶段。

（1）资料收集阶段：2019年12月，编制单位组建《指南》起草小组，收集有关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编写阶段：2020年1月～2月，在对《指南》编制目标、主要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和技术标准， 吸收自然保护地及其主管部门意见和建议，编写《指南》草案和征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2020年2～3月，湖南省林业局组织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支撑小组专家对《指南》草案和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多次审查。编制小组在逐条分析意见和建议基础上，充分采纳专家意见，形成《指南》（评审稿）。

（4）报批稿编制阶段：2020年3月～4月，湖南省林业局主持由“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支撑小组”成员组成的专家组对《指南》进行了函审，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指南》报批稿。

（5）地方标准编制阶段：2020年8月～2021年8月，《指南》地方标准编制获批后，结合最新国家对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政策和地方标准编制要求，认真进行编制，经多次反复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3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充分利用自然保护地现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技术规范与标准、政策文件、专题文献与著作和自然保护地现状等资料，尤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提出的相关意见，作为科学编制《指南》原则与主要内容、确定技术线路等的重要依据。积极与各级相关主管部门沟通，掌握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最新动态，为科学编制指南提供强力的支撑。

（2）明确性原则：严格按照GB/T 20001.7-2017《标准编写规则第7部分：指南标准》的要求编制，技术内容构成明确的指导方向。

（3）可操作性原则：指南内容利于实施，具可操作性，能切实指导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的开展。

4主要内容

本指南规定了全省各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石漠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空间和管理机构整合优化的方法与技术要求。

5主要问题说明

5.1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和《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规范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加快推进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制定本技术指南。

5.2主要依据

5.2.1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2021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修订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7月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发布）； 

8.《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正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18年修正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年修订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修订版）； 

13.《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2011年4月国家林业局令第27号)； 

14.《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林湿发〔2017〕150号）； 

15.《国家沙漠公园管理办法》（林沙发〔2017〕104号）； 

16.《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1995年地质矿产部第21号令）； 

17.《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

18.《风景名胜区条例》（2016年2月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 

19.《湿地保护管理规定》（2017年国家林业局令第48号修改）；

20.《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农业部令〔2011〕第1号）；

21.《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2017年11月30日通过）；

22.《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管理办法》（2005年6月国家林业局令第16号）；

2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国函〔2013〕129号）。

5.2.2相关政策文件

1.《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中办发〔2019〕42号）；

2.《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3.《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

4.《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的通知》（厅字〔2017〕10号）；

5.《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办发〔2017〕55号）；

6.《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7.《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号）；

8.《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国发〔2010〕46号）；

9.《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分区优化调整前期有关工作的函》（自然资函〔2020〕71号）；

10.《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中有关空间矛盾冲突处理规则的补充通知》（自然资函〔2021〕458号）；
11.《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内矿业权差别化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函〔2020〕861号）；

1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有关事项的通知》（保区字〔2020〕70号）。

5.2.3技术规范、标准、指南类

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标准》（环发〔1999〕67号）；

2.《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 1813-2009）；

3.《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技术规范》（GB/T 20399—2006）；

4.《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

5.《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 14529-93）；

6.《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

7.《风景名胜资源分类表》（CJJ/T 121-2008）；

8.《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审查评分标准》（建城〔2004〕9号）；

9.《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

10.《国家地质公园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国土资发〔2016〕83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19年第1号修订）；

11.《国家地质公园验收标准》（国土资规〔2015〕8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2019年第1号修订）；

12.《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 18005-1999）；

13.《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规范》（LY/T 2005—2012）；

14.《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规范》（LY/T 1755—2008）；

15.《国家湿地公园评估评分标准》（林湿发〔2017〕150号）；

16.《湿地公园总体规划导则》（林湿综字〔2018〕1号）；

17.《国家沙漠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导则》（LY/T 2574—2016）；

18.《国家沙漠公园建设导则》（LY/T 2575—2016）。

5.2.4其他

1.《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技术指南》；

2.《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摸底调查技术规范》；

3.《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技术规范》；

4.《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保护空缺分析技术指南》；

5.其他相关资料。

5.3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的原则。充分认识自然保护地的主体功能定位，加强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顶层设计，重要生态空间发展必须为保护让路，最大限度地划建自然保护地，做到应保尽保、能保可保，全面完善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

（2）坚持空间合理、系统完整的原则。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山系河流走向、自然生态过程等，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对重叠相邻、相连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对保护空缺区域补充完善，疏通人为阻隔，确保生态系统完整。

（3）坚持理顺体制、一地一牌的原则。明确每个自然保护地的唯一类型和功能定位，理清自然保护地管理目标，建立统一规范的管理机构，推动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与管人管事管资源相适应，全面提高自然保护地治理能力。

（4）坚持科学统筹、总体控制的原则。省级统筹平衡自然保护地规模、结构与布局，对保护对象、范围、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的自然保护地定类定界应充分论证，严防借整合优化之名突击调整区划和范围，确保自然保护地面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质不改变。

（5）坚持多规合一、科学落界的原则。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三线”划定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湖南省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勘定自然保护地边界，分级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6）坚持尊重历史、问题导向的原则。根据历史沿革、自然资源禀赋和保护管理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评估自然保护地的各类矛盾冲突情况，分类有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5.4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整合技术要求

基于同级别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高级别的原则，结合湖南省自然保护地现状，将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整合分为一般标准和特殊情况整合优化两个层次。
5.4.1一般标准

适用于将整合区域重新组合为一个自然保护地，区域内自然保护地级别、类型较为单一或某一自然保护地级别、类型较为突出等情况。

5.4.2特殊情况整合优化

经一般标准分析后，整合区域难以确定整合优化方案，可根据空间关系、自然保护地级别、自然保护地类型3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通过对各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属性与资源价值、同质性评价等判定因子的分析评价，初步明确整合区域在整合后自然保护地的数量、级别、类型及交叉重叠区域的划分方式。

5.4.2.1确定空间关系

通过对湖南省现有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将湖南省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空间关系分为完全重叠、包含、部分交叉重叠等3种，整合区域按照以上3种空间关系对应不同的整合方法依次进行整合。

5.4.2.2明确部分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整合顺序

根据同级别保护强度优先、不同级别低级别服从高级别的原则，将整合区域分为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与省级自然保护区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仅有自然公园交叉重叠3大类，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下再细分为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交叉重叠2小类，自然公园则依据类型、级别的一致性分为同级别同类型、同级别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同类型、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等4小类。先判定整合区域整合后自然保护地的类型、级别，后区划交叉重叠区域归属，按照3大类分类顺序，逐步整合自然保护地。

5.4.2.3判定因子的确定

根据“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依据管理目标与效能并借鉴国际经验，将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3类”。整合区域自然保护地类型的确定需综合考虑区域内各自然保护地的级别、类型、主要保护对象、自然人文资源价值等因子，影响整合区域是否可整合为一个自然保护地的重要因素是判定管理目标、资源特征、保护强度的差异大小，需对自然保护地同质性进行评价。在确定整合区域将保留多个自然保护地后，需对交叉重叠区域进行划分，通过分析新建自然保护地、调整自然保护地范围的相关规程规范，新建或调整自然保护地的理由大部分属于管理目标、核心资源、面积等方面，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管理规定》（国函〔2013〕129号）明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申请调整理由之一是“自然条件变化导致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发生重大改变”，并明确“原则上不得缩小核心区、缓冲区面积，应确保主要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最终确定判定整合区域整合方案的因子有4个，分别是同质性评价结果、交叉重叠面积比例、自然保护地综合评价结果、交叉重叠区域核心资源分布情况，并在指南描述各判定因子运用方式。

5.5自然保护地同质性、联系紧密度评价

5.6.1自然保护地同质性评价

适用于两个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的评价，因整合方法是从易到难、从一般到特殊的两两整合。

5.5.1.1一级指标确定

自然保护地同质性评价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地的自然文化特征和管理目标等方面进行分析，重点是资源的相似度。因《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技术规范》将自然景观价值（包括观赏游憩价值、文化价值）单独作为一级指标，故将自然文化特征指标分为自然特征、文化特征两方面，最终确定自然保护地同质性评价一级指标为3个，分别为自然特征、文化特征、管理目标，同时采取定量打分的方法进行评价。

5.5.1.2二级指标确定

根据《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 1813-2009）》《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GB/T 14529-93）》《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风景名胜资源分类表（CJJ/T 121-2008）》《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 0303-2017）》《中国森林公园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评定（GB/T 18005-1999）》等相关资源评价技术规程规范，同时考虑《湖南省自然保护地评估技术规范》建立的资源评价指标、《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摸底调查技术规范》规定将提交的调查成果等重要相关因素，通过指标筛选、分类，初步选定了12个指标为基本指标。在基本指标的基础上，对指标进一步调整完善，并结合2020年2月技术支撑小组专家反馈意见，最终确定二级指标11个，其中自然特征的二级指标有5个，分别是典型生态系统（景观）、典型动物群落、典型植物群落、基础地质、地貌景观；文化特征的二级指标有4个，分别是园景、建筑、胜迹、风物；管理目标的二级指标有2个，分别是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分为资源合理利用、社区融合发展）。同时参照《自然保护区自然生态质量评价技术规程（LY/T 1813-2009）》《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标准（GBT 50298-2018）》的评分标准及专家意见，确定评分标准。

5.5.2自然保护地联系紧密度评价

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相邻、相连自然保护地的评价。

根据“制定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办法，明确整合归并规则，严格报批程序。对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内相邻、相连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打破因行政区划、资源分类造成的条块割裂局面，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物种栖息地连通、保护管理统一的原则进行合并重组”，结合《湖南省自然保护地摸底调查技术规范》《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保护空缺分析技术指南》，初步选择3个一级指标，分别是自然地理单元、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物种栖息地连通性。根据专家反馈意见，细化一级指标，最终确定地理空间联系、物质能量联系、物种基因联系3个一级指标。同时参考生态过程分析、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价、物种栖息地连通性等有关文献[1]- [19]中选取评分标准，并采纳专家意见，确定评分标准。

附图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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